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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建科技化管理



項次 法規 規範內容 相關辦法或公告

一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條 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第17條)

二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0條 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三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3條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規範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四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2條 空氣污染行為 空氣污染行為公告

五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74條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條
相關罰責

公司場所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處罰鍰額度裁
罰準則六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62條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0、

23條相關罰責

七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67條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2條
相關罰責

資料來源:環保法規查詢系統https://oaout.moenv.gov.tw/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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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應有效收集各種空氣污染物，並維持其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或監測設施之正常運作；其固定污染源之最大操作量，不得超過空
氣污染防制設施之最大處理容量。固定污染源及其空氣污染物收集
設施、防制設施或監測設施之規格、設置操作、檢查、保養、紀錄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3條

公私場所處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工商廠、場處10萬元以上2,000萬元以下罰鍰。

除罰鍰外，並要求限期改善或補正，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

罰則 (空污法第62條)

1

3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2條

在各級防制區或總量管制區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從事營建工程、粉粒狀物堆置、運送工程材料、廢棄物或其他
工事而無適當防制措施，致引起塵土飛揚或污染空氣。 

違反第3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200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
鍰；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
依前項處罰鍰者，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止作為或污染源之操作，或令停工或停業，必要
時，並得廢止其操作許可或勒令歇業。

(空污法第67條)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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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管理辦法
罰則法令
依據

缺失記點
原則

營建工程業主違反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之缺失記點及其處理原

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主要針對營建工程施工作業或

過程中，應設置或採行之各項污染防制設施，予以規範，對於違反該辦法規定

之營建業主，主管機關可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62條規定處分並限期改善。

當次之缺失點數合計在十點(含)以上者，
屬違規事實明確，可逕依違反管理辦法規定處分

 未依規定設置或未採行污染防制設施者，記10點。
 雖設置防制設施，但未符合管理辦法規範內容致影響防制效率者，記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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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法源依據
•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專用名詞定義
• 一、營建工地：指營建工程基地、施工或堆置物料之區域。
• 二、全阻隔式圍籬：指全部使用非鏤空材料製作之圍籬。
• 三、半阻隔式圍籬：指離地高度八十公分以上使用網狀鏤空材料，其餘使用非鏤空材料
            製作之圍籬。
• 四、簡易圍籬：指以金屬、混凝土、塑膠等材料製作，其下半部屬密閉式之拒馬或紐澤
            西護欄等實體隔離設施。
• 五、防溢座：指設置於營建工地圍籬下方或洗車設備四周，防止廢水溢流之設施。
• 六、防塵布：指以布料、帆布或塑膠布等材料製作，防止粉塵逸散之設施。
• 七、防塵網：指以網狀材料製作，防止粉塵逸散之設施。
• 八、粗級配：指舖設地面使用，可防止粉塵逸散之骨材。
• 九、粒料：指礫石、碎石或其他可防止粉塵逸散之粒狀物質。
• 十、路面色差：指道路表面因沙土等粒狀污染物附著，造成與乾淨路面有顏色差異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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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建工程，依施工規模分為第一級營建工程及第二級營建工程。
 施工規模指施工面積（平方公尺）與施工工期（月）之乘積，每月以30日計算。
 第一級營建工程之工程類別及施工規模如下表。其他為第二、三級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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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告示牌, 3.70%

工地周界, 22.22%

堆置, 14.81%

車行路徑, 14.81%

裸露區域, 11.11%

洗車台出入口, 3.70%

結構體, 7.41%

車輛, 14.81%

未依替代方案執行, 
7.41% 工地周界天然屏障未報備

運輸車輛無防止
污水泥水滴落功能

 近五年現場查核最常見的缺失

8



第5條 工地標示牌 
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設置工地標示牌。
前項標示牌內容，應載明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管制編號、工
地負責人姓名、電話及當地環保機關公害檢舉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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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 工地標示牌-常見缺失
項目 缺失事項及記點
標
示
牌

 依規定設置，但工地標示牌內容未載明或僅
標示部分工地資料

 未設置工地標示牌
4點

無管制編號
(缺失記點4點)

環保專線錯誤
(缺失記點4點)

工地標示牌查核重點
1. 工地標示牌之設置地點應於明顯易見處，或依照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各縣市工務建管單位已有規範者
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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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工地周界 
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營建工地周界設置定著地面之全阻隔式
圍籬及防溢座。

依空氣品質防制區規定圍籬之高度如下：

但其圍籬座落於道路轉角或轉彎處10公尺以內者，得設置半阻隔式圍籬。
道路、隧道、管線或橋樑工程工程臨接道路寬度8公尺以下或其施工工期未
滿3個月者，得設置連接之簡易圍籬。

營建工程之周界臨接山坡地、河川、湖泊等天然屏障或其他具有與圍籬相同
效果者，得免設置圍籬。(須報請主管機關同意後為之)

所在地
空氣品質防制區

細懸浮微粒
一、二級防制區

細懸浮微粒
三級防制區

第1級營建工程 2.4公尺

第2級營建工程 1.8公尺 2.4公尺

不分
空氣品質防制區

圍籬高度

第1級營建工程 2.4公尺

第2級營建工程 1.8公尺

修正前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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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工地周界(續)

簡易圍籬：指以金屬、混凝土、塑膠等材料製作，至少離地高度八十
公分以內使用非鏤空材料製作之拒馬或紐澤西護欄等實體隔離設施。 

道路、隧道、管線或橋樑工程工程臨接道路寬度8公尺以下或其施工
工期未滿3個月者，得設置連接之簡易圍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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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阻
隔
式
圍
籬

第6條 工地周界(續)

全
阻
隔
式
圍
籬

天
然
屏
障

簡
易
圍
籬

80公分不簍空

新增

營建工程之周界臨接山坡地、河川、湖泊等天然
屏障或其他具有與圍籬相同效果者，得免設置圍
籬。(須報請主管機關同意後為之)

1

紐澤西護欄
需緊密相連

道路、隧道、管線或橋樑工程工程臨接道路寬度
8公尺以下或其施工工期未滿3個月者，得設置
連接之簡易圍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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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工地周界(續)
項目 缺失事項及記點

工地
周界

修正規定
 未設置定著地面之全阻隔式圍籬或防溢座 10點
圍籬未定著地面
圍籬高度不符合營建工程所在地空氣品質防
制區等級之規定或圍籬種類不符合規定

工地周界設置之圍籬，未涵蓋全部工地區域
簡易圍籬未緊密相連
防溢座阻隔廢水溢流之效果不佳

4點

天然屏障未報備
(缺失記點4點)

1

圍籬種類不符
(缺失記點4點)

未設置防溢座
(缺失記點10點) 14



種類未符合 種類未符合

種類未符合 種類未符合

未有效阻隔廢水外流

圍籬未涵蓋全工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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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周界查核重點
1. 營建工地周界是否確實設置圍籬。

2. 圍籬是否定著地面且是否設置防溢座

3. 圍籬設置情形：
1. 未設置圍籬部分，是否符合臨接山坡地、河川、湖泊等天然屏障或其他具有與圍籬相同效果之規定並經地方主管機關同意。
2. 以半阻隔式圍籬取代全阻隔式圍籬部分，是否符合道路轉角或轉彎處十公尺以內之情形。
3. 設置簡易圍籬部分，是否符合營建工程臨接道路寬度八公尺以下或其施工工期未滿三個月之道路、隧道、管線或橋樑工程之
情形。

4. 簡易圍籬是否緊密相連。
5. 防溢座是否可有效阻隔工地廢水溢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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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其所使用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
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且其堆置於營建工地者，應採行下列
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之一：
一、覆蓋防塵布
二、覆蓋防塵網
三、配合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

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

第7條 物料堆置  

覆蓋防塵布 覆蓋防塵網

1.防塵布厚度建議宜在0.5mm以上
2.防塵網網距建議在3.0mm以下，網
徑在0.5m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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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 物料堆置-常見缺失 
項目 缺失事項及記點

物料
堆置

修正規定
 未依規定採行覆蓋防塵布、防塵網或配合
噴灑化學穩定劑等設施之一者 10點

防塵布、防塵網未完全覆蓋堆置之物料或
破損，致影響防制效果

採配合噴灑化學穩定劑方式，但防制效果
不佳者

4點

物料未覆蓋
(缺失記點10點)

未完整覆蓋
(缺失記點4點)

物料未覆蓋
(缺失記點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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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堆置查核重點
1. 營建工地內是否堆置具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料、砂石、土方或廢棄物等，如無，則免設本項防制措施。

2. 是否採行覆蓋防塵布、防塵網或噴灑化學穩定劑等措施。

3. 採行之防制措施是否完全覆蓋。

4. 覆蓋情形：
1. 防塵布或防塵網是否破損，而影響防制效果

2. 物料堆置如正處於工作面，則工作進行期間不需進行覆蓋措施，惟每日工作暫停後，仍應依規定進行覆蓋。

備註：防制措施實施面積比例之判斷如有爭議時，營建業主應提出相關佐證資料。
工作面：係指挖土機旋轉半徑或滾壓機直線作業，或其他施工機具的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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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營建工地內之
車行路徑，舖設下列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之一：
一、鋼板
二、混凝土
三、瀝青混凝土
四、粗級配或粒料

前項防制設施需達車行路徑面積之70%以上；屬第
一級營建工程者，需達車行路徑面積之90%以上。

第8條 車行路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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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 車行路徑(續) 

舖設混凝土 舖設瀝青混凝土

舖設粗級配

鋼板之厚度建
議在8mm以上
，且接縫處應
儘量密合，並
定期清洗

舖設厚度建議宜在
30mm以上

1.粒徑建議在20mm
以上

2.厚度建議宜維持在
至少50mm以上

3.如有流失或磨損，
應定期檢查及補充

舖設鋼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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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 車行路徑-常見缺失 
項目 缺失事項及記點

車
行
堆
置

修正規定
 營建工地內或洗車設施至主要道路之車行路徑，未
採行防制設施 10點

 第一/二級營建工程工地內之車行路徑，實施面積未
達90%/70%。

 營建工地內或洗車設施至主要道路之車行路徑舖設之
鋼板間未密合，致影響防制效果

 營建工地內或洗車設施至主要道路之車行路徑粗級配
或粒料舖設厚度不足，致影響防制效果

 營建工地內或洗車設施至主要道路之車行路徑舖面未
清洗，致影響防制效果

4點 粗級配鋪設厚度不足
(缺失記點4點)

車行路徑未妥善清洗
(缺失記點4點)

鋼板間未密合
(缺失記點4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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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面未清洗

舖面比例不足

未設置防制措施

防制措施不得用防塵網取代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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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路徑查核重點
1. 應先確認營建工地內施工車輛、機具行駛及洗車設施至主要道路間之車行路徑範圍，若工地無車行路徑，

則免採行本項防制措施。

2. 營建工地車行路徑之防制措施是否舖設鋼板、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粗級配或粒料。

3. 防制措施實施面積比例是否符合營建工程等級之規定：

第1級90%、第2級70%
4. 防制設施舖設方面：

1. 鋼板之間是否密合。
2. 混凝土、粗級配舖設厚度，是否影響防制效果。
3. 舖面是否定期清洗，避免殘留塵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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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營建工地內之裸露區域，採行下列
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之一：
一、覆蓋防塵布防塵網或稻草(蓆)。
二、舖設鋼板、混凝土、瀝青混凝土。
三、舖設粗級配或粒料。
四、植生綠化。
五、地表壓實且配合每日灑水二次，並記錄用水量。
六、配合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
七、設置自動灑水設備，灑水範圍應涵蓋裸露區域。 

前項防制設施需達裸露地表面積之70%以上；第一級工程需達90%以上。

第9條 裸露區域 

※未採行前項防制設施之裸露區域須配合每日灑水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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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防制設施 未採行防制設施

裸露區域

採行防制設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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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灑水

1、藥劑成份不造成其他污染
2、應詳實記錄使用化學穩定劑種
類、藥品有效期限、稀釋倍數
或濃度、噴灑時間、噴灑面積
、噴灑頻率等相關文件資料

第9條 裸露地表(續) 
配合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

壓實應配合灑水(2次/日)
，且需記錄用水量備查

地表壓實

新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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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區域裸露地表，建議可採覆蓋稻草蓆
，推估成本約6-12元/平方公尺

新增防制設施鋪設稻草(蓆)
營建工程大範圍的裸露地表易產生揚塵情形，推動工地及裸露地鋪設稻草蓆
、防塵網及植栽綠化，減少風吹揚塵污染，同時也能減少露天燃燒的污染。

覆蓋稻草蓆時可加入草籽，可在稻草蓆
腐爛後，持續提供防制效果

新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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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條 裸露地表-常見缺失 
項目 缺失事項及記點

裸
露
地
行
堆
置

修正規定
 營建工地裸露區域未採行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七款規定防制設施之一
 未採行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二項配合定期灑水

10點

 第一/二級營建工程，實施面積未達90%/70%。
 覆蓋之防塵布、防塵網或稻草（蓆）有破損、毀壞或缺

漏，致影響防制效果
 舖設粗級配或粒料有流失或磨損，致影響防制效果
 採配合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地表壓實且配合灑水、設

置自動灑水設備或依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配合定
期灑水，但噴灑面積、量或頻率不足，致影響防制效果
或未依規定記錄用水量者

4點

裸露地表未每日灑水兩次
(缺失記點10點)

累計用水量用水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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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地表未設置防制措施 裸露地表實施面積未達標準

裸露地表灑水頻率不足

裸露地表揚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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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地表查核重點
1. 管理辦法所指裸露區域，係指除開挖、建築物或物料堆置區以外，可能引起塵土飛揚之地面區域。

2. 營建工地內裸露區域之防制措施，是否符合下述所示：

A.覆蓋防塵布、防塵網或稻草（蓆）。
B.舖設鋼板、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
C.舖設粗級配或粒料。
D.植生綠化。
E.地表壓實且配合每日至少灑水二次，每次灑水範圍應涵蓋裸露區域，並記錄用水量備查。
F.配合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
G.設置自動灑水設備，灑水範圍應涵蓋裸露區域。

3. 防制措施實施面積比例，是否符合營建工程等級之規定：

第1級90%、第2級70%

4. 裸露區域扣除採行前項防制設施之剩餘部分，須配合定期灑水，灑水頻率每日至少二次。限水則不適用

5. 防制措施實施狀況：

A.覆蓋之防塵布或防塵網是否破損或毀壞，致影響防制效果。
B.舖設粗級配或粒料，是否有流失或磨損，致影響防制效果。
C.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或定期灑水，是否確實施作，且記錄詳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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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營建工地運送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
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之車行出入口，設置洗車臺，且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洗車臺四周應設置防溢座或其他防制設施，防止洗車廢水溢出工地。
二、設置廢水收集坑。
三、設置具有效沉砂作用之沉砂池。
前項營建工程無設置洗車臺空間時，得以加壓沖洗設備清洗，並妥善處理
洗車廢水。 

第一項洗車設施於車輛離開營建工地時，應有效清洗車體及輪胎，其表面
不得附著污泥，或造成工地出入口及其延伸之有路面色差。

區域開發工程、疏濬工程者，應洗掃鄰接道路，並設置自動洗
車設備

第10條 工地出入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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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收集坑

沈砂池

第10條 工地出入口(續) 

高壓沖洗設備

有效清洗車輪

自動沖洗設施

洗車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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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開發

疏濬工程

強制對象 強制規範

自動洗車設備

洗掃鄰接道路

(1)自動感應閘門 (2)廢水處理設備
(3)告示牌

(4)跳動路面 (5)兩側沖洗

設備項目 出入口及延伸之
路面，不得有路面

色差

第10條 工地出入口(續) 
新增

噴水水壓應達
3kg/cm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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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條 工地出入口-常見缺失(續2) 
項
目

缺失事項及記點

出
入
口
洗
車
台

修正規定
 營建工地運送具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砂

石、土方或廢棄物之車行出入口未設置洗
車設備，或無設置洗車空間，且未以加壓
沖洗設備清洗者

 屬區域開發工程、疏濬工程，未洗掃鄰接
道路或設置自動洗車設備者

10點

已設置洗車台，但未設置防溢座（或其他防
止廢水溢流之防制設施）、廢水收集坑及沉
砂池

須設置自動洗車台者，其規格未符合管理辦
法附表三規定

工地內無設置洗車台空間，而設置加壓沖洗
設備時，未妥善處理洗車廢水

車輛離開營建工地時未有效清洗車體及輪胎
其表面附著污泥或造成工地出入口及其延伸
之道路有路面色差

4點

路面色差
(缺失記點4點)

洗車台未依附表三
(缺失記點4點)

洗車台未依附表三
(缺失記點4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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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查核重點
1. 應先確認營建工地供運送具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料、砂石、土方或廢棄物之車行出入口位置及數量。

2. 上述出入口是否均確實設置洗車台，如無設置洗車台空間時，是否設置加壓沖洗設備。

3. 洗車配合設施方面：

A.洗車台四周是否設置防溢座（或其他防止廢水溢流之防制設施）、廢水收集坑及沉砂池。
B.如無設置洗車台空間，而設置加壓沖洗設備時，是否妥善處理洗車廢水。

4. 車輛離開營建工地時，是否有效清洗車體及輪胎，使其表面未附著污泥，且不會造成工地出入口及其延伸
之道路有路面色差。

5. 區域開發工程、疏濬工程者，應洗掃鄰接道路，並設置自動洗車設備，其規定如附表三所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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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未妥善蒐集 未設置洗車設備

未設置洗車設備 未有效清洗造成路面污染

未設置洗車設備

車輛未有效清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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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條 工地出入口-常見缺失(續) 
區域開發及疏濬工程

區域開發、疏濬工程

水壓5kg 但現場明顯不足以清洗車輛 水槽深度未達30cm，水深未達20cm

未設置洗車台，採用加壓沖洗設備 水壓表未達3kg

噴水口間距超過50cm 未設置警語：停車、洗車、等候時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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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洗車設備項目及規格(新增)

設備項目 設備規格

自動感應閘門 自動洗車設備入口應設置感應閘門，當工程車輛進入洗車台時，自動啟動沖洗設備。

洗車台

洗車台規格應符合下列規範之一： 
一、設置具跳動路面之洗車平台，且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平台寬度應大於運輸車輛寬度一‧二倍。
（二）運輸車輛行駛於上，可產生上下振動，去除輪胎及車身沾黏之泥沙。

二、設置混凝土舖設之洗車水槽，且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水槽寬度應大於運輸車輛寬度一‧二倍。
（二）水槽深度應達三十公分以上，水深應達二十公分以上。
（三）每日應置換洗車水槽廢水，置換廢水體積應為水槽容量五倍以上。

沖洗設備

沖洗設備應設置於洗車台二側，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沖洗設備佈設總長度至少應大於洗車台長度，每一噴水口設置間隔應為五十公分以下。
二、噴水口應採高低噴水角度間隔設置，沖洗面應涵蓋車體及輪胎。
三、噴水水壓應達三 kg/cm2。 
四、車輛通過洗車台期間，應持續沖洗。

廢水處理設備
設置具有效沉砂作用之沉砂池或廢水處理設備，洗車過程所產生之廢水應收集至廢水處理設備處理後，再回收
利用或放流。

告示牌
自動洗車設備入口處應設立告示牌，告示牌內容應載明下列項目：
一、提醒駕駛人停等洗車警語。
二、洗車設備操作方式及洗車時間。

 強制設置對象：區域開發工程、疏濬工程者

區域開發工程、疏濬工程
應設置自動洗車設備，不
得使用加壓沖洗設備，若
有設置困難，應申請替代
方案

第10條 工地出入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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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營建工地結構體施工架外緣或結構
體上，設置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塵網、防塵布或自動灑水設備，(灑水範
圍應涵蓋結構體)。

40

第11條 結構體 

1.防塵網網距
建議在3.0 
mm 以下，
網徑在0.5 
mm以下

2.第一級營建
工程建議宜
於10公尺
高度或四樓
天花板以下，
設置防塵布。

防塵布厚
度建議宜
在 
0.5mm
以上

1

40



結構體施工架外緣或結構體上設置自動灑水設備，灑水範圍應涵蓋結構體。

第11條 結構體自動灑水設備 新增

1

41



第11條 結構體-常見缺失 
※施工架外牆防塵網(布)應完全覆蓋

結構體無設置防制設施
(缺失記點10點)

防塵布、防塵網破損
(缺失記點4點)

項
目

缺失事項及記點

結
構
體
行
堆
置

修正規定

 營建工程結構體之施工架
（鷹架）外緣未覆蓋防塵
布、防塵網或未於結構體
上設置自動灑水設備者

10
點

覆蓋於營建工地結構體施
工架（鷹架）外緣之防塵
布或防塵網，未將工程結
構體及其外牆完全覆蓋或
破損，致影響防制效果

設置於結構體上之自動灑
水設備，灑水範圍未能涵
蓋結構體或灑水量、頻率
不足，致影響防制效果

4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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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查核重點
1. 應結構體及其外牆施工完成者，免採行本項防制設施。

2. 營建工程結構體之施工架（鷹架）外緣或結構體上設置下列可抑制粉塵之設施，

如：防塵網、防塵布或自動灑水設備。
3. 防塵布或防塵網是否完全覆蓋結構體及其外牆。

4. 防塵布或防塵網是否破損，而影響防制效果。

5. 自動灑水設備，其灑水範圍應涵蓋結構體。

外架有防塵網 內架是否需防塵網? 地下室施工架是否需防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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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將營建工地內上層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
砂石、土方或廢棄物輸送至地面或地下樓層，應採行下列可抑制粉塵逸散之方
式之一：
一、以電梯孔道輸送
二、以建築物內部管道輸送
三、以密閉輸送管道輸送    
四、以人工搬運

第一至三款之輸送管道出口，應設置
可抑制粉塵逸散之圍籬並灑水。

密
閉
輸
送
管
道

電
梯
孔
道

人
工
搬
運

第12條 上層物料輸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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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 上層物料輸送-常見缺失 

輸送管道出口，未設置可抑制粉塵逸散之圍籬並灑水設施，致產生揚塵。
(缺失記點10點)

項
目

缺失事項及記點

上
層
物
料
輸
送

修正規定
 未採行藉由電梯孔道、建

築物內部管道、密閉輸送
管道等通道運送或人工搬
運方式之一輸送管道出口
未設置可抑制粉塵逸散之
圍籬或灑水設施

 輸送管道出口未設置可抑
制粉塵逸散之圍籬或灑水
設施

10
點

輸送管道出口之圍籬高度或
範圍不足，或灑水效果不佳
致影響防制效果

4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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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物料輸送查核重點
1. 應先確認營建工地是否有將結構體上層具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料、砂石、土方或廢棄物輸送至地面或地下

樓層之作業，如無此作業則免設本項防制設施。

2. 粉塵逸散性物料輸送作業是否以人工搬運，或藉由電梯孔道、建築物內部管道、密閉輸送管道等通道運送。

3. 電梯孔道、建築物內部管道及密閉輸送管道出口是否設置可抑制粉塵逸散之圍籬並灑水。

地下室電梯孔道是否要採行防制? 樓上電梯孔道是否要採行防制? 地下室是否需要採行防制措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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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物料輸送(第十二條)
Q：上層物料輸送地下室是否要設置圍籬並灑水?
A1：依管理辦法規定，具粉塵逸散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及廢棄物輸送至地面或
地下樓層，採行電梯、建築物內部管道、密閉輸送管道，應設置抑制粉塵之圍籬並灑
水。
A2：輸送至地下室仍會造成大量粉塵溢散，故應設置圍籬，且於出口設置灑水設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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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運輸具粉塵
逸散性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之
車輛應：
一、使用密閉式貨廂。 
二、或以防塵布、防塵網緊密覆蓋貨廂，捆

紮牢靠，邊緣應延伸覆蓋至貨廂上緣以下
至少十五公分。

運輸車輛貨廂應具有防止載運物料滴落污水、
污泥之功能或設施。 

第13條 運送物料之車輛機具 

15公分以
上

密閉車廂

不透氣材質覆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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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 運送物料之車輛機具-防止載運物料滴落污水、污泥之功   
能或設施

污水收集設施

污水儲存設施

貨箱裝設
橡膠墊片

貨箱後檔門關閉後，
污水、污泥不得滴

落於地面

新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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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 運送物料之車輛機具-常見缺失 
項
目

缺失事項及記點

運
輸
車
輛

修正規定

 採用非密閉貨廂之車輛機具，運
送具粉塵逸散性之物料，且未使
用防塵布、防塵網緊密覆蓋

 運輸車輛貨廂未具有防止載運物
料滴落污水、污泥之功能或設施

10
點

 防塵布、防塵網未完全覆蓋運載
物料

 防塵布、防塵網未捆紮牢固
 防塵布、防塵網邊緣未延伸覆蓋

至貨廂上緣以下至少十五公分
 運輸車輛貨廂具有防止載運物料

滴落污水、污泥之功能或設施，
但運輸過程仍滴落污水、污泥於
地面

4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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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上層物料輸送查核重點
1. 運送具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料、砂石、土方或廢棄物之車輛機具，是否採行下列防制設施之一：

A.採用具備密閉式貨廂。
B.使用防塵布或防塵網緊密覆蓋，以及防止載運物料掉落地面之防制設施。

2. 車輛機具覆蓋情形：

A.防塵布或其他不透氣覆蓋物是否完全覆蓋運載物料。
B.是否設置防止載運物料掉落地面之防制設施。
C.防塵布或防塵網是否捆紮牢固，且邊緣延伸覆蓋至車斗上緣以下至少十五公分。

3. 運輸車輛貨廂應具有防止載運物料滴落污水、污泥之功能或設施。上述第(1)、(2)及(3)項均須實施。

1

51



運輸車輛(第十三條)
Q：運輸車輛的貨箱應有防止污水泥水滴落設施或功能，係指車輛或砂石車?其載運廢棄物或
鋼鐵材料等是否須裝設?
A1：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運輸具粉塵溢散性之工程材料、
砂石、土方或廢棄物之車輛應使用密閉式貨箱，或以防塵布(網)緊密覆蓋貨箱，並捆紮牢靠，
邊緣應延伸覆蓋至貨箱上緣以下至十五分公。運輸車輛貨箱應具有防止載運物料滴落污水、泥
水之功能貨設施。
A2：運輸車輛未限定車輛大小，凡是載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均應設置防止污
水泥水滴落設施或功能。
A3：載運鋼鐵雖非具粉塵溢散性之工程材料，但車輛若有用於載運具粉塵溢散性物質情形，
應加裝防止污水泥水滴落設施或功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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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第14條 拆除作業 
營建工程進行拆除期間應採行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之一：
一、設置加壓噴灑水設施，並於拆除作業期間持續噴水。 
二、於結構體包覆防塵布。 
三、於結構體四周設置高度達二．四公尺之阻隔設施。(修正前條文僅為阻隔設施)

前項屬第一級營建工程者，應至少同時採行第一款、第二款之防制設施。

拆除結構體外包覆防塵布 拆除作業進行時，配合加壓噴灑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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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條 拆除作業 

第一級營建工地未採行灑水
及結構體包覆塵網(缺失記
點10點)

灑水但結構體未包覆防塵網(布)
(缺失記點4點)

未設置加壓灑水裝置、或
未持續灑水

(缺失記點10點)

項
目

缺失事項及記點

拆
除
作
業

修正規定

 拆除作業時未採行設置加
壓噴灑水設施、於結構體
包覆防塵布或設置阻隔設
施之一

10
點

第一級營建工程僅採行加
壓噴水設施或於結構體包
覆防塵布其中之一者

加壓噴灑水之壓力、水量
不足或拆除作業期間未持
續噴水，致影響防塵效果

防塵布破損，致影響防制
效果

阻隔設施高度或範圍不足
致影響防制效果

4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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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作業查核重點
1. 營建工程進行拆除作業時，是否採用加壓噴灑水並於拆除作業期間持續噴水、結

構體四周設置阻隔設施。

2. 若為第一級營建工程，是否同時採行加壓噴灑水並於拆除作業期間持續噴水及結
構體包覆防塵布等二項防制措施。

3. 防制措施實施之完整性：

A.加壓噴灑水之壓力、水量是否足夠，是否有於作業期間持續噴水。
B.防塵布是否破損。
C.結構體四周設置高度達二．四公尺之阻隔設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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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狀污染物排放管道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具有排放粒狀污染
物質之排氣井或排風口，設置旋風分離器、袋式集塵器或其他有效之集塵設
備。

第15條粒狀污染物排放管道 

集塵設備
(如旋風分離器、袋式
集塵器)之防制效率，
建議至少達60%以上

項
目

缺失事項及記點

集
塵
設
備

修正規定
 排放粒狀物之排氣井或排風

口未設置旋風分離器、袋式
集塵器或其他有效之集塵設
備

10
點

設置之集塵設備未確實操作 4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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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狀污染物排放管道查核重點
1. 應先確認營建工地內是否具有排放粒狀物質之排氣井或排風口，如無，則免設本

項防制設施。

2. 排放粒狀物質之排氣井或排風口，是否設置旋風分離器、袋式集塵器或其他有效
之集塵設備。

3. 集塵設備是否確實操作。

抽風換氣作業
進氣口?出氣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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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條及第17條 動態作業或操作 

作業前灑水 集塵設備

註：增加工程經費，以新增1台灑水設備或集塵設備估算。

動態作業或操作 採行防制設施

(1)作業：開挖、回填、搬運、裝卸、夯實、
篩分等其他易致粒狀污染物逸散。 (1)作業前，應灑水保持濕潤。

(2)操作：破（粉）碎、研磨、切割、刨除等
其他易致粒狀污染物逸散。

(2)操作時應採行下列有效防制措施之一：
a.應設置或採行有效收集或抑制粒狀污染物逸
散之設施。

b.設置加壓噴水設施，並於操作期間持續噴水

新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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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條及第17條 動態作業或操作 

裝卸作業前灑水防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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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條及第17條 動態作業或操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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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條及第17條 動態作業或操作-常見缺失 

項
目

缺失事項及記點

動
態
作
業
及
操
作

修正規定

 營建工地內從事具粉塵逸散性
之作業前未先灑水

 營建工地內從事具粉塵逸散性
之操作未設置局部集氣系統或
加壓噴水設施

10
點

 灑水範圍未涵蓋從事具粉塵逸
散性作業之區域或未保持濕潤
致影響防制效果

 局部集氣系統未確實收集及處
理，致影響防制效果

 加壓噴水設施之水量不足或未
持續噴水，致影響防制效果

4點
破碎操作中未灑水

(缺失記點10點)

掃刷機作業前未灑水
(缺失記點10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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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條及第17條 動態作業或操作-常見缺失(續2) 

篩分作業前未灑水
(缺失記點10點)

吊掛鋼板作業前未灑水
(缺失記點10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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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粉塵之作業、操作(第十六、十七條)
Q：從事開挖、回填、搬運、裝卸、夯實、篩分或其他，是否需拍照記錄?作業前要
灑水濕?從事破（粉）碎、研磨、切割、刨除或其他，在過程中要灑水濕?
A1：易粉塵之作業前依法規未強制規範須拍照記錄，建議拍照留存，避免環保局現
場稽查認定未於作業前灑水保持濕潤，另符合第18條規定者，應設置相關儀表及記錄。
A2：易粉塵之操作中應採局部集氣系統(電表、氣體流量計、壓差計)，且應有相關紀
錄，或設置噴水設施，操作期間持續噴水抑制揚塵產生，另符合第十八條規定者，應
設置相關儀表及記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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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粉塵之作業與操作查核重點
1. 從事具粉塵逸散性之開挖、回填、搬運、裝卸、夯實、篩分或其他易致粉塵逸散之作業前，應灑水保持濕

潤。

2. 前項規定，於經濟部核定第三及第四階段停止及限制供水措施區域內之營建工程，不適用之。

3. 從事破（粉）碎、研磨、切割、刨除或其他易致粉塵逸散之操作，應設置或採行下列有效收集或抑制粉塵
逸散設施之一：

A.設置局部集氣系統，將粒狀污染物質收集及處理後排放。
B.設置加壓噴水設施，並於操作期間持續噴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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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規模條件：
     工地面積達1萬m2且工期達1年者。

     外運土石體積(鬆方)達1萬m3者。

並依規定項目及頻率記錄，記錄之影
像及資料應保存一個月備查。

監測(視)影像畫面應包含：
    工地施工情形 、 工地出入口、洗車設施。

設置獨立電表

達一定規模之營建工程，業主應設置：
    監測儀表

    攝錄影監視系統(至少2支攝影鏡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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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儀表查核重點
1. 營建工程施工規模達下列條件之一者，應設置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監測錄影設備：

A.工地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且工期達一年者。
B.外運土石體積（鬆方）達一萬立方公尺者。

2. 針對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如下所示，進行監測儀表設置，並依規定(附表四)進行使用紀錄。

A.灑水設施需安裝水表。
B.洗車設備需安裝水表或電表（擇一）及水壓表。
C.旋風分離器、袋式集塵器或其他有效之集塵設備，需安裝電表、氣體流量計及壓差計。

3. 設置攝錄影監視系統，其功能規範如附表五所示，至少須具備二支以上攝影鏡頭，其記錄之影像
及資料應保存一個月備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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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缺失事項及記點

監
測
儀
表

修正規定

 施工規模達管理辦法第十八條規
定條件，未設置監測儀表或未設
置攝錄影監視系統

10
點

 未依管理辦法附表四監測儀表項目
及頻率規定進行記錄或紀錄未保存
一個月備查

 攝影鏡頭設置數量不足或未符合管
理辦法附表五錄影內容規範或錄製
影像未保存一個月備查

4點

未依附表四設置水表
(缺失記點4點)

未設置水表及水壓表
(缺失記點10點)

灑水措施未設置水表
(缺失記點10點)

第18條 監測儀表-常見缺失(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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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規格

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

監測
儀表 設置條件或位置 紀錄項目 紀錄頻率 其他規定

灑水措施 水表
水表應設置於加壓馬達前後
一公尺範圍內之水管上，採
沉水式馬達者，不在此限。

累計用水量 每日一次
水表與加壓馬
達間水管不得
有其他分流

洗車設備

水表或
電表

一、水表應設置於加壓馬達
前後一公尺範圍內之水
管上。但採沉水式馬達
者，不在此限。

二、加壓馬達應設置獨立電
表。

累計用水量
或用電度數 每日一次

水表與加壓馬
達間水管不得
有其他分流

水壓表 水壓表應設置於噴水口前端
之水管上。

馬達啟動時
之管內水壓
值

每日一次

旋風分離
器、袋式
集塵器或
其他有效
之集塵設
備

電表 集氣系統應設置獨立電表。 累計用電度
數 每日一次 氣體流量計每

年應校正一次

氣體流
量計

設置於集塵設備之粒狀污染
物質導入處或排放口。 廢氣流量 每日一次

壓差計 量測濾袋前後之壓力差。
壓差 每日一次

濾袋更換頻
率 更換時記錄

項目 功能規範
解析度 達每秒十五個1024×720個影格（Frame）。
錄影期間 工程進行期間連續錄影。

錄影內容

一、工地出入口及洗車設施：足以辨識工地空氣污染防
制設施、出入口路面乾淨程度、運輸車輛清洗及貨
廂覆蓋情形。

二、工地施工情形：攝錄影監視之數量，以畫面涵蓋全
工區為原則。

錄製影像
一、日間錄影應為彩色影像，夜間錄影應具紅外線夜視

功能。
二、錄製影像應清晰足以辨識，並顯示錄製日期及時間

影像儲存 錄製影像須以MPEG、H.264或AVI 等公開之影像檔案格
式儲存於數位載體，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一、工地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且工期達一年者。
二、外運土石體積（鬆方）達一萬立方公尺者。

適 用 對 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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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儀表紀錄內容(第十八條)
第9條1項5款：裸露區域配合灑水紀錄用水量
第18條附表4：灑水措施(應裝水表)紀錄累積用水量

兩者紀錄內容不同，針對裸露區域灑水措施，一律應紀錄累積用水量

監測儀表紀錄項目(第十八條)
Q：洗車設備已裝設水表、電表、水壓表，其水表、電表是否擇一紀錄?
A：如已裝設水表、電表、水壓表者，則依附表四規定紀錄，紀錄讀值數據。
備註：附表四：符合一定規模者水表、電表(擇一)，水壓表須設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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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條：營建業主未能依本辦法規定設置或採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監測設施者，得提出
同等防制效率或功能之替代方法，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為之。

可申請替代方案之條件如下：

一、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或環境影響說明

營建工程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中，如已針對管理辦法規範項目做出承諾
事項，而承諾事項與管理辦法規範內容不符，營建業主可據此向主管機關提出替代防制設施申請，得免審
查程序。

二、影響公共安全及權益

營建工程依管理辦法規範設置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如涉及影響公共安全及權益者，營建業主可據
此向主管機關提出替代防制設施申請。

三、防制設施設置困難

營建工程因設置空間不足或工程特性等因素，無法依管理辦法規範設置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營建業
主可據此向主管機關提出替代防制設施申請。

四、原有設施替代

營建工程原有設施其防制效率或功能等同管理辦法規範防制設施者，營建業主可據此向主管機關提
出替代防制設施申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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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替代方案公文應注意
一、環保局審查意見

1.清洗路段：
工地大門口至中科二林大道1段1巷
接135縣轉溪底路至沙崙路
2.清洗0.76公里
3.每日1次，每月清洗30日，共22.8公里
注意：2月無法達每月30日

三、確認替代方案與原申請資料是否一致?
四、相關洗掃紀錄是否有落實紀錄

彰化縣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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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替代方案

2
替代方案公文應注意

1.每日洗掃一次

2.裝設感測器：污染感測通報系統，並連動污染防制措施

污染感測器：微感器(空品、噪音…)、影像辨識(路污、

揚塵、車輛覆蓋…)

即時通報：line 推播、工區警示

連動系統：灑水系統、霧泡機

3.施工機具潔淨自主管理標章：

第一級工地 10部

第二級工地 5部

不足上述數量則應全數取得。 72



台中市替代方案

2
替代方案公文應注意

1.每日洗掃至少3次以上

2.替代核准後30日內洗掃車輛取得自主管理標章

3.替代核准後30日內施工機具取得自主管理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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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替代方案公文應注意

1.施工圍籬含天然屏障，北、東、西
與其他標採2.4米全阻隔式圍籬，交通
及排水要道未能設置工地周界則，以
水車洗掃周邊道路(海峰路、大學路等)
每月127.86公里。

2.車行路徑夯實並配合灑水，應妥善
記錄留存。

3.海峰路東西側得採用加壓沖洗設備
妥善收集廢水。

4.工區出入口設置CCTV，並輔以環保
署認證之移動式微感測器

5.裸露地採用覆蓋防塵網及稻草蓆，
並輔以定期噴灑玉米糖漿。

高雄市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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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替代方案公文應注意

1.每日12點前上傳洗街影像

2.是否有加入桃園市源頭E管家平台

3.洗掃每日1.7 KM 

桃園市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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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措施注意事項：
111年6年29日修正公告之「營建業主違反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之
缺失記點及處理原則」附表第六條至十八條，均規定「未依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
關同意後之替代方案執行」

★一律記缺失點數10點
何謂未依規定：
洗掃路線、長度、頻率、洗掃種類與核定內容不一致者
污染防制設施與核定位置不同。
紀錄內容、頻率、項目與核定內容不一致者。
替代措施執行期間與核定內容不一致。
其他核定內容不一致。

替代方案撰寫時，應確認現場是否能依
規定執行，倘若無法執行則不應寫入替
代方案內，另環保局之審查意見，其內
容是現場無法執行者，應與環保局進行
溝通協調，避免後續相關爭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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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競爭力建
立「公共工程

良好
品質基礎」

107/5/17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頒「加強公共工程
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
理要點」

公共工程管理走向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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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基於公共工程管制需求，訂定「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
制管理要點」，條文中針對公共工程興辦單位應於工程規劃、發包、執
行、監督查核等各階段之相關防制作業納入規範，並針對空氣污染與噪
音防制設施費用提供編列明細參考，期能提升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
防制成效。

分別於107年2月5日與3月9日召開「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
制管理作業要點(草案)研商會」，並邀集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部會
與國營事業興辦等相關單位共同研商討論。

107年5月17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1070039023號函訂定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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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辦單位、監造單位、施工單位落實要點規範

興辦單位
(第四~十點)

源頭管理

監造單位
(第十點)
監督查核

施工單位
(第八點)
落實防制

友善工地
落實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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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大綱說明

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

目
的
與
規
範
對
象

規
劃
與
採
購

監
督
查
核

編
列
明
細

第一~三點 第四~八點 第九~十點 附表
其
他

第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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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與規範對象

政府採購法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之工程範疇包括資訊工程、電氣工程等，非所有工
程施工會排放總懸浮微粒，因此無須申報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者，非本要點
規定之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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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採購

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施工規範內容， 得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定之「公
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01572章環境保護」或相關規定；另其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工
作規劃、設計資料包含採用低污染、 低噪音之機具或低污染、 低噪音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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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01572章

環境保護
首頁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下載最新施工規範

範例
內頁

空氣污染防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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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圖說

工地圍籬施作設計規格

洗車設備施作設計規格

RC或AC鋪設施工便道設計規格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施作設計規格

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平面配置圖

土方堆置區

沉沙
池

位置 防制方式

土方堆置 防塵布

車行路徑 鋪設混凝土

裸露地 鋪設粗級配

工地周界 全阻隔式圍
籬及防溢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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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圖說

自動洗車設備設計
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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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採購 量化及一式混合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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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主受處分，罰鍰轉嫁施工廠商

乙方須遵照環境保護之相關法令如空氣污染防

制法，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管理辦法，水污

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廢棄物清理法，飲用

水管理法，毒性化學管理法等確實執行環境保

護管理工作，如有違反，致甲方(業主)遭受處

罰，一切處罰費用，均由乙方負責。

某工程契約文件文字

 建議興辦單位於契約文件訂
定此條款之前提。

 已覈實編列環保經費，足以
提供施工廠商落實環保法令。

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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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採購

項次 經費項目 規格 單位 數量
廠商

單價
底價

調整

單價

一
第一級營建工程之全

阻隔式圍籬及防溢座

圍籬:高度達2.4 m
防溢座:高度達10 cm 公尺 100 1,200 1,300 1,200

二 防塵布
以布料、帆布或塑膠布等材料
製作，防止粉塵逸散之設施

平方公尺 200 30 40 30

三 粗級配鋪設
粗級配粒徑≧20 mm，鋪設厚
度≧50 mm

平方公尺 400 100 95 95

五 防塵布
以布料、帆布或塑膠布等材料
製作，防止粉塵逸散之設施

平方公尺 100 50 48 48

<

<

>

>

廠商編列金額低於機關所訂
底價之同項金額者，該報價
金額不得隨之調低。

廠商報價金額高於同項底價
金額者，調整後不得低於底
價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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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劃與採購

施工計畫納入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法規規定

納入空氣污染防制
法規規定事項

納入噪音防制
法規規定事項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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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工地人員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注意事項宣導

建議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使用「逸散性粒狀污染物管制網頁」

營建工程法規宣導影片
讓工地人員能方便瞭解法規規定

https://a0-empncet-ap.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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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督與查核

納入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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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造計畫納入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監督查核事項

管理組織

查核計畫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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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

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編列項目-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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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編列項目-附表

空氣污染與
噪音防制設施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法令依據

工地周界
、

輸送管道出
口及

拆除作業

第一級營建工程之全
阻隔式圍籬及防溢座

圍籬:高度達2.4m，厚度達0.4 mm
防溢座:高度達10cm 公尺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第6條、
第12條及第14條

第二級營建工程之全
全阻隔式圍籬及防溢

座

圍籬:高度達1.8m，厚度達0.4 mm
防溢座:高度達10cm 公尺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第6條、
第12條及第14條

半阻隔式圍籬及防溢
座

圍籬:離地高度80cm以上使用網狀鏤空材料，
其餘使用非鏤空材料製作之圍籬

防溢座:高度達10cm
公尺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第6條

簡易圍籬設施
以金屬、混凝土、塑膠等材料製作，其下半
部屬密閉式之拒馬或紐澤西護欄等實體隔離
設施，需緊密連接。

座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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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編列項目-附表

空氣污染與
噪音防制設施

說明 單位
數
量

單
價

總
價

法令依據

堆置區
域
、

裸露地
、

結構體
及

車行路
徑

防塵布
以布料、帆布或塑膠布等材料製作，防止粉塵逸散之設
施

平方
公尺

管理辦法第7條、第9條、第11
條及第14條

防塵網 以網狀材料製作，防止粉塵逸散之設施
平方
公尺

管理辦法第7條、第9條及第11
條

化學穩定劑噴
灑

藥劑成份以不造成其他污染，應記錄藥劑使用種類、有
效期限、稀釋倍數或濃度、噴灑時間、噴灑面積、噴灑
頻率等文件資料

平方
公尺

管理辦法第7條及第9條

植生
以植物於物料堆、裸露地表均勻種植，防止粉塵逸散之
設施

平方
公尺

管理辦法第7條及第9條

稻草(蓆) 以稻草製作，可覆蓋裸露區域、物料堆，防止粉塵逸散
之設施

平方
公尺

管理辦法第7條及第9條

鋼板鋪設 鋼板厚度達8 mm 平方
公尺

管理辦法第8條及第9條

混凝土鋪設
混凝土強度≧140 kg/cm2；厚度≧100mm；鋪設點焊鋼絲
網

平方
公尺

管理辦法第8條及第9條

瀝青混凝土鋪
設

瀝青混凝土厚度≧30mm 平方
公尺

管理辦法第8條及第9條

粗級配鋪設 粗級配粒徑≧20mm，舖設厚度≧50mm 平方
公尺

管理辦法第8條及第9條

灑水車灑水、
清洗路面

灑水車前端應有2個洗街噴水口，後端有2個灑水噴水口
噴水水壓應≧1 kg/cm2 輛/月 管理辦法第9條 95



3
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編列項目-附表

空氣污染與
噪音防制設施

說明
單
位

數
量

單
價

總
價

法令依據

工程車
輛清洗

洗車台設備及沉
澱池

1.入口應設置感應閘門，車輛進入時，能啟動噴水設備運作。

2.設置具跳動路面之洗車台，長度應大於運輸車輛長度。

3.洗車台二側應設置噴水設備，且符合下列規定：

(1)噴水設備佈設總長度至少應大於洗車台長度，每一噴水口設置間
隔應≦50cm。

(2)噴水口應採高低噴水角度間隔設置，沖洗範圍應涵蓋車體及輪胎。

(3)噴水水壓應≧1 kg/cm2

(4)車輛通行洗車台期間，應持續噴水。

4.具有防溢座、廢水收集坑、沉砂池、排泥設備

座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10條

加壓洗車設備
無設置洗車台空間時，設置加壓沖洗設備，噴水水壓應≥ 1 kg/cm2，
並妥善處理洗車廢水

台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10條 (適用無設
置洗車台空間者)

污泥清除費 每月至少清除4次，依實際月數計算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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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與
噪音防制設施

說明 單位 數量 單價 總價 法令依據

其他空
氣污染
防制設
施

密閉輸送管道
將結構體上層廢棄物輸送至地面之設施，輸送管道應緊密
連接，出口應設置可抑制粉塵逸散之圍籬或灑水設施

公尺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12條

加壓灑水設備
設置在輸送管道出口或拆除面，水壓及水量應充足，以減
少粉塵逸散

台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12條及第14條

集塵設備 旋風分離器、袋式集塵器 套
營建工程管理辦法
第15條

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編列項目-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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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與
噪音防制設施

說明 單位 數量單價總價備註

噪音
防制
設施

防塵隔音布
具厚重強度及耐候性，可長期或重覆使用，其材質為軟質且具彈性
特性，可防止粉塵逸散阻斷聲音傳遞之設施，並可視需求增設於全
阻隔式圍籬上方

平方
公尺

臨時性隔音牆
以密度高、重量重之材料製作，具有防止粉塵逸散及阻斷噪音直接
傳遞路徑之設施，可視需求調整裝設位置

公尺

隔音罩(屏)
以鍍鋅鋼板、鐵板等材料製作，具有防止粉塵逸散及阻斷噪音直接
傳遞路徑之設施，可視需求調整裝設位置或施工機具引擎部位

座

運輸車輛防音減振設備
運輸施工廢棄物車輛車斗底部應鋪設橡膠墊以減少清運時產生之噪
音振動

平方
公尺

施工機具防音減振設備 履帶式施工機具於履帶加裝橡膠以減少移動時產生之噪音振動
平方
公尺

噪音污染監控設備
於工地周界臨敏感受體處架設具有儲存紀錄功能之噪音監測設備，
自主監控產生之噪音量，以適度調整施工組合作業內容並紀錄噪音
量

式

其他噪音防制設施及維護費 式

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編列項目-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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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作業三部曲

工程規劃

•依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規劃防制設施及量化編列。

•依據「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訂定工程及技術契約。

工程施工

• 開工前依「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第5及7條完成營建空污費申報及繳費作業。

• 應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採行防制設施並符合規定，設置困
難者，提出替代之防制設施。

• 不得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2條規定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排放標準」。

• 不得違反「噪音管制標準」第9條規定。

• 停工前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規定辦理。

工程完工 •完成空氣污染防制費結算，始得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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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AI 營建工程揚塵自動連續監控系統

應用場域:
    111/112年 雲林縣濁水溪疏濬工程工地監控系統
    112年        台南市營建工地智能監控系統

產學合作廠商:  理虹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林宏斌協理 0982-123696
發明專利已送件       智慧洗車台監控系統及其方法

保護台灣淨土，維護你我空氣品質，我們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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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六

2050淨零
共利減污

面
向
七

經濟誘因
推動減量

面
向
二

車輛及機具
全盤掌握

1) 維持車輛低污染排放水準
2) 持續鼓勵汰換老舊車輛
3) 導入車隊管理措施
4) 施工機具管理措施

1) 推廣運具電動化
2) 建立友善電動車能源環境及優化大眾交

通路線
3) 高碳排產業轉型之空氣污染減量共效益
4) 再生燃料之燃燒源污染管制減量
5) 污染源使用氫能、混氨之空污評估
6) 電力設施使用資源循環燃料之空污評估

1) 落實執行空品惡化防制辦法
2) 強化空氣污染防制費季節性費率
3) 加強轉作期間露天燃燒管制
4) 強化面源逸散性粒狀物排放管制

1) 大型園區開發空氣污染物排放管理
2) 中部及南部重要排放源加強減量
3) 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強化敏感受體保護
4) 有害空氣污染物高潛勢區域管理

1) 檢視調整固定源空氣污染防制費制度
2) 評估固定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減免與獎勵
3) 檢視調整移動源空氣污染防制費
4) 檢視調整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

1) 基礎研究調查連結政策需求

2)科技工具開發研究
3) 環境教育及人員訓練

精進行業
減量技術

面
向
八

綜合管理及
輔助工具

面
向
四

區域開發
重點監控

面
向
五

特定季節
強化應變

面
向
一

1) 加強民俗活動空氣污染物減量
2) 港區空氣污染防制全面升級

3)營建逸散減量及智能管理
4) 農業資材循環零廢棄
5) 河川揚塵改善及防制

面
向
三

建構跨部會
專案管理

1) 落實執行新(修)訂行業標準
2) 重要固定污染源排放減量
3) 加強三級防制區固定源排放減量
4) 推動點源逸散性粒狀物排放減量
5) 加強推動面源逸散減量
6) 推動固定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
7) 推動強化高臭氧生成潛勢物種減量

持續改善空氣品質 連結淨零碳排減污精準治理區域/季節空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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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跨部會專案管理-面向三(營建逸散工程減量及智能管理)
推動營建工程智能管理
設置感測器
連動自動污染防制設施：自動灑水措施或是集氣收集設施或其他
CCTV監控
其他環境檢測設施

辦理優良工地評選(縣市自行辦理)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
噪音防制管理要點
其他相關規定

綜合管理及輔助工具-面向八(科技工具開發研究)
智慧判煙
完成科技研發及相關法令適用修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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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大氣司：法規研修

振興發科技：軟硬體開發

工研院：系統、檢測認證

未來將修正營建工程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管理辦法，告發對象
為建設公司(營建業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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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技術開發應用營建工程現況

1.營建工程揚塵自動監控系統
2.營建工程3D建模辨識系統
3. AI智慧監控行動哨兵
4.農廢流向普查AI辨識系統
5.制高點AIoT露天燃燒辨識系統
6.深度學習之農廢燃燒調查巡邏車
7. AI道路普查巡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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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110年修正通過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第18條：營建工程施工規模達下列條件之一者，營建業主應依附表四及附表五規定，設置空
氣污染防制設施之監測儀表及攝錄影監視系統（至少須具備二支以上攝影鏡頭），並依表列
項目及頻率進行記錄，記錄之影像及資料應保存一個月備查：

一、工地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且工期達一年者。
二、外運土石體積（鬆方）達一萬立方公尺者。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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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塵發生

影像捕捉 系統告警 進階處理自動灑水 系統告警
判定是否
重複發生

人員分析民眾陳情 水車灑水 暫時抑制等待指派 汙染擴散過往

自動 是

否

營建工程污染案件緊急應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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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設置CCTV AI 營建工程逸散源自動監控系統

如果沒有人員監看，沒有任何意義 全區域自動判斷污染源，提升場域自主管理功效
大幅降低周遭陳情

導入AI技術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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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既有
攝影機

嵌入式邊緣
運算裝置

現場既有
監控主機

通知訊息

設備直接取得現有影像
不須更換現有CCTV

現場畫面

實體線/網路/光纖

實體線/網路

現場既有
灑水設施

網路/無線電 網路

利用現有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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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既有
攝影機

嵌入式邊緣
運算裝置

通知訊息

網路

現場既有
灑水設施

網路/無線電

充電電池

太陽能板移動哨兵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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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塵樣態

車行揚塵 物料揚起 挖掘揚塵

防塵網破損 大面積揚塵清掃揚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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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塵辨識效能展示

清掃揚塵

車行揚塵 車行揚塵

車行揚塵 物料揚塵

物料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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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灑水設施連動
現場防制設施改裝
1. 自動觸發
2. 定時啟動
3. 揚塵檢測啟動
4. 提前告警設備
5. 大功率繼電器
6. 可遠端觸發
7. 配遠端搖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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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灑水設施連動
現場防制設施改裝
1. 自動觸發
2. 定時啟動
3. 揚塵檢測啟動
4. 提前告警設備
5. 大功率繼電器
6. 可遠端觸發
7. 配遠端搖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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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灑水設施連動

移動式噴淋設施安裝
1. 自動啟動
2. 定時啟動
3. 揚塵檢測啟動
4. 提前告警設備
5. 大功率繼電器
6. 可遠端觸發
7. 配遠端搖控器
適用場域
1. 道路工程
2. 管線工程
3. 橋樑工程
4. 隧道工程
5. 區域開發
6. 特殊場域

移動式霧砲機
優點特色
機動性高
配合不規則施工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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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歷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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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塵事件分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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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 精準AI特殊架構辨識系統

資料庫狀態 16萬多筆各式揚塵逸散狀態資料庫

辨識方式 全部區域自動分析
不須事先劃定影像判圖區域

支援辨識數量 一組設備最高支援6隻鏡頭

辨識項目 清掃揚塵、拆除揚塵、挖掘揚塵、
原物料揚起、車行揚塵 等

最低辨識能力 50x50像素面積  或
30x30立方公分揚起塵土

連接方式 有線、無線網路連接

額外功能 可連動周遭防制設施自動啟動

系統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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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攝影機、監視主機規格要求

通訊協定要求 RTSP串流協定、ONVIF-S/P協定、HLS

畫質要求
最低:1280x720  ＠10FPS (HD)

          最適:1920x1080@20FPS(FullHD)
          最高:3840x2160@15FPS(2K)

權限需求 基本控制、回放下載

網路 4G/5G/現場有線網路
(連接速度至少12Mbps/一隻)

連接方式 與監控主機連線採實體有線網路

備註 需提供監視器廠牌與監看權限

監視設備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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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用
AI
監
控
系
統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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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磅砂石車車牌辨識記錄功能
 進入洗車台砂石車防塵覆蓋網覆蓋檢測紀錄功能
 進入洗車台砂石車停等洗車秒數檢測紀錄功能
 洗車台運作水量記錄功能(電子流量計)
 洗車台運作水壓記錄功能(電子壓力計)
 洗車台運作異常檢測通報功能(電子流量計)
 出入口路面髒污檢測通報功能
 工區揚塵檢測通報功能
 風速風向記錄功能
 PM2.5 空品微粒感測記錄功能
 紅綠燈號誌指示功能

工地出入口AI整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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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登入後，首頁可看到營建工地及廟會監控即時畫面

 利用AI智能分析即時影像，提供事件發生時的通報、判斷及舉證影片備份。
 物件偵測技術採用污染監測系統、先進伺服器演算法與AI物件分割辨識技術，達到即時辨識、精準判斷

污染事件。
 不斷回饋辨識錯誤案件，供系統深度學習，修正辨識，逐步提升辨識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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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畫面，查看工地
即時監控畫面、告警次數及統計資訊。 可下載紀錄表

查看詳細記錄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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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架設鏡頭
拍攝防塵網覆蓋

此處架設鏡頭拍攝車牌

發送違規通報

嵌入式系統即時運算分析

網頁即時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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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塵網覆蓋辨識 :辨識準確率> 9 9 %
防塵網覆蓋率：覆蓋網覆蓋比率> 9 6 %

透過監視畫面有觀察到工地 (統一新市物流 )  警衛會主動攔停未覆蓋車輛，

並等覆蓋完全後才放行，顯示裝設A I監控確實對工地管理有所幫助。

防 塵 網 覆 蓋 辨 識 統 計 表

車輛防塵網覆蓋辨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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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空拍機
拍攝影片

稽查平台
上傳影片

管辦辨識
工地建模

辨識到
違規

紀錄項目/
3D缺失標記

稽查平台
查看辨識
建模結果/
查核紀錄

是

否

系統辨識流程-雲林縣環保局測試中

穹頂式飛行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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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地3D建模AI辨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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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特色

電腦自動標註範圍
自動生成佔比
排放量自動計算
缺失項目一目瞭然
查核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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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特色

 自動解析工地樣態
 (結構體、物料堆置、車行路徑、裸露地等)

 判讀防制措施
 估算防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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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應注意下列事項:
 申請替代方法之營建業主，務必確認其審查內容及承諾執行的方式，倘若
無法執行應與環保局進行說明，另環保局針對審查亦務必落實替代方案，
避免營建業主及承攬商未落實執行造成環境負荷。

加強公共工程要點：
 近幾年的公共工程調查結果，發現施工規範01572章(環境保護)少部分單位未

納入，後續環境部持續與工程會進行溝通，並將01572章納入屬於必要章節，
至於0.3~6%之間費用編列，環境部慢慢朝職安的編列方式，將相關費用設項
給價。

未來修法方向：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將納入科技化執法，並明訂相關缺失記點
原則，優先以環評工程、區域開發工程為主。

施工機具未來納入線上登記，自主管理標章限期將延長金(3->4)、銀(2->3)、
普級(1->2)將延長標章的效期。

空污費：限期改善期間，調整空污費率等級(提高費率)，目前規劃2級費率×1.3
倍(房屋建築RC：2.65 ×1.3 =3.445元。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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